
举报违法搭建

双方矛盾升级

家住南京西路街道老旧小区一

楼、二楼的邻居张家和李家，原本相

处融洽。然而从两年前开始，因一楼

张家开始在天井里搭建“阳光房”，

双方逐渐产生矛盾。二楼李家认为，

张家搭建的“阳光房”房顶距离二楼

窗户很近，造成了安全隐患，要求张

家改建；张家则根据李家的要求，多

次进行了水管改造、屋顶修缮等，花

费了数千元的改建费用， 依然不能

满足二楼李家的要求。

一楼张家由此认为二楼李家太

过“苛刻”， 并对李家心生抱怨；

二楼李家则索性向综合执法部门举

报一楼张家“违法搭建”， 要求对

“阳光房” 全面拆除， 双方矛盾逐

渐升级。 一日， 张家来到二楼， 将

李家种植在阳台上的花盆全部打

碎； 李家也立即报复， 持刀在一楼

张家的大门上留下了多道划痕， 又

破坏了门锁。 双方甚至在楼道里发

生冲突， 因邻居拨打 110， 才在警

察的劝说下避免冲突升级。

二楼要求一楼赔偿

珍贵花卉6000多元

为了妥善解决这一纠纷， 南京

西路派出所、 南京西路街道司法

所、 通浩律师事务所开展“三所联

动”， 将两家居民拉拢到调解平台

上来， 要求双方通过合法渠道解决

积怨， 避免矛盾激化。

调解会上，二楼李家认为，一楼

张家在天井中违法搭建“阳光房”，

几次改建均治标不治本， 更在交涉

过程中态度蛮横， 砸坏自己养殖的

数十盆鲜花， 给自己家造成了许多

不便和财产损失。李家表示，这些花

卉均是自己精心种植， 现在全部损

毁，要求一楼张家拆除违法搭建，同

时赔偿自己珍贵花卉、 花盆及精神

损失共计 6000 多元。

一楼张家则认为， 二楼李家不

与自己商量， 就举报自己违法搭

建， 又持刀划损自家大门， 还造成

“阳光房” 瓷砖开裂等诸多损失。

如果不是警察及时赶到， 甚至可能

酿成更严重后果。 一楼张家要求楼

上李家撤销举报、 赔礼道歉， 并赔

偿损失 3000 余元。 双方在责任认

定上互不相让， 甚至一度在调解室

内情绪激动。

明确范围

签订调解协议

派出所首先对于双方的情绪进

行了劝阻， 告知张、 李二家居民，

通过调解平台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

意见， 暴力冲突只会造成损失扩大

化。 若就此发生人身伤害， 可能承

担刑事责任， 得不偿失。

司法所则告知双方， 此类纠纷

适宜通过调解平台沟通交流， 各自产

生的损失也可以互相抵扣。 但如果因

此发生暴力冲突或者治安、 刑事案

件， 那么各自的伤害都将不可估量。

届时不但自己将遭受财产、 身体的双

重损害， 还可能因此支出更多赔偿，

只会两败俱伤。

律师在双方平息情绪后， 也给予

了专业法律意见。 首先告知二楼李

家， 花卉、 花盆的损失可以根据购买

记录、 发票进行计算， 但精神损失则

难以因为“精心照料” 而认定， 建议

李家根据实际损失， 适当降低心理预

期。

另一方面， 律师也告知一楼张

家， 撤销举报不属于调解范围。 因

“阳光房” 的搭建提前未报知物业，

综合执法部门一旦将“阳光房” 认定

为违法搭建， 将立案查处。 不存在

“撤销举报” 就可以不查处的情况。

在“三所联动” 的劝导下， 二楼

李家同意部分降低诉求金额。 但同时

李家也表示， 虽然一楼张家存在财物

损失， 但大门只是锁具损坏， 瓷砖开

裂则是瓷砖自身质量问题， 不是自己

造成， 自己不应当赔偿， 只同意赔偿

更换大门的费用 2000 元。

对此， 律师对双方均进行了劝

导， 一方面建议一楼张家考虑到大门

折旧， 适当降低一些赔偿金额； 同时

本着违法搭建确实给对方造成了一定

影响的实际情况， 给予二楼更多补

偿； 另一方面， 律师希望二楼李家认

识到自己持刀的错误行为， “存在财

物损失” 绝不是进行人身伤害行为的

合法理由， 如若再次发生必将受到法

律严惩。

经过律师的劝解， 双方均降低了

原本的心理预期， 李家也认识到了自

己的错误， 主动向张家赔礼道歉， 双

方当场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同意由一

楼张家给予二楼李家财物损失赔偿金

400 元的方式， 化解此次纠纷； 其他

损失互相抵扣。 双方承诺绝不产生暴

力冲突。

针对“阳光房” 搭建是否属于违

法建筑， 双方同意由综合执法部门进

行统一认定， 不在民事调解范围。

近年来， 老旧小区里因公用部位

使用、 违法建筑搭建而产生的邻里纠

纷屡见不鲜。 邻居之间因为“抬头不

见低头见”， 容易因小摩擦而逐渐扩

大纠纷态势。 “三所联动” 及时介入

此类纠纷， 通过调解的方式普及法律

知识、 明确调解范围， 以及确定民事

案件、 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划分与

边界， 宽严并济， 帮助邻里之间缓和

事态， 有效阻断了刑事案件的发生，

是此类纠纷得到平息的良好方式。

【案件启示】

市中心老旧小区内， 一楼、 二楼邻里因“阳光

房” 搭建引发争议， 大打出手……南京西路派出

所、 南京西路街道司法所、 通浩律师事务所开展

“三所联动”， 将两家居民拉拢到调解平台上来， 通

过多方协助， 有效避免了该起可能引发刑事案件的

邻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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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下漏水找楼上？ 业主：此房长期空置！
经检测发现是物业疏于维护导致下水总管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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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阀门紧闭的空置房屋漏水， 楼

下邻居天花板被损毁， 但双方无法

确定漏水源头， 导致邻里矛盾不断

升级。 近期， 普陀区司法局与上海

市房屋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联手，

迅即调处， 妥善化解这起纠纷。

去年台风“贝碧嘉” 过后的一

个夜晚， 普陀区一老式居民楼的居

民王先生被“滴答” 声惊醒。 他发

现， 混着铁锈的黄褐色水流正从自

家阳台天花板顺着墙壁缓缓而下。

“楼上 402 在搞什么！” 王先

生抄起拖把冲向四楼， 然而 402 室

始终寂静无声。 次日清晨， 王先生

来到居委会要求 402 业主赔偿 3.6

万元， 调解员立即联系了业主古阿

姨。 “房子是我姐姐的， 她一直居

住在国外， 房子托管给我照看， 为

了用电、 用水安全， 房子所有闸门

都是关闭的， 怎么会漏水呢？” 古

阿姨对此表示疑惑。

然而， 王先生坚持“楼上全

责”， 古阿姨考虑到邻里关系， 愿

意承担部分损失。 经过三小时斡

旋， 王先生松口降至 1.6 万元， 古

阿姨只同意 1.5 万元。 双方意见未

达成一直， 调解被迫中止。

阀门紧闭的空置房屋怎会突然

漏水？ 古阿姨决定向普陀区信访办

寻求帮助。 在收到古阿姨的求助

后， 区信访办将纠纷转交给普陀区

信访矛盾纠纷调委会处理。

区信访矛盾纠纷调委会调解员

在受理该纠纷后仔细审阅了相关的

文书资料， 在征得古阿姨同意后，

调解员决定先实地查看房屋。 为了

能准确寻找漏水“症结”， 调解员

依托普陀首创的“三所联动、 鉴调

对接” 机制联系了上海市房屋建筑

设计院有限公司的检测专家对古阿

姨的房屋进行检查。

经压力测试， 检测专家确认，

此次漏水是由于物业疏于维护， 导致

下水总管堵塞， 从而形成污水倒灌的

“虹吸效应”。

房屋漏水的原因已经找到， 调解

员随即联系了律师询问该起纠纷的责

任划分。 律师指出， 根据《物业管理

条例》， 物业服务企业未能履行物业

服务合同的约定， 导致业主人身、 财

产安全受到损害的， 应当依法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物业公司未能按时清

理下水总管， 间接导致古阿姨家的地

板及王先生家的墙壁均不同程度地被

泛出的污水浸泡、 毁损， 故物业公司

应对两家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而整

起纠纷中古阿姨并无过错， 因此古阿

姨不应对王先生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面对面” 调解会上， 物业公司

不承认房屋漏水与其相关， 但在调解

员一一列举出的证据面前， 物业公司

最终承认了自身的疏忽。 而王先生在

了解漏水的真相后也与古阿姨握手和

解， 转而向物业公司索赔 1.6 万元。

物业公司表示王先生的索赔金额过

高， 公司无力承担， 并建议王先生通

过诉讼来解决这一纷争。

考虑到王先生的索赔金额确实高

于市场均价， 调解员再次邀请了上海

市房屋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的专家与

律师一同与王先生进行沟通。

律师指出， 根据 《民法典》， 造

成不动产或者动产毁损的， 权利人可

以依法请求修理、 重做、 更换或者恢

复原状。 上海市房屋建筑设计院有限

公司的专家也指出， 王先生房屋墙壁

重新粉刷仅需几千元， 与王先生要求

的 1.6 万元赔偿相差较大。 在调解员

和律师情理结合的劝解下， 王先生根

据市场价重新提出了索赔金额。

调解员随即又与物业公司负责人

进行沟通， 在调解员循循善诱的劝导

下， 物业公司同意了王先生的索赔金

额， 并表示古阿姨家的损失他们也会

尽可能赔偿。 在调解员和律师的见证

下， 三方最终签订了调解协议。


